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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海基會：一貫道道親信眾前往中國風險提示 

奉主耶穌聖名 

主 旨：請各教會加強宣導聖職人員、信徒避免赴中參與宗教活動，及觀光旅

遊、工作經商等行程，以維護自身安全相關事宜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14 年 10 月 29 日台內宗字第 11400429332 號函。 

二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彙製之「一貫道道親信眾前往中國風險提

示」相關資料 1 份，請聖職人員、信徒注意中共政權對於宗教管控越

趨嚴格，赴中國交流風險不斷提高，務必提高警覺。 

三、請全體教會，秉持聖經教導，遵行各項規定。保守信德，同心合意為

此禱告，求主施恩看顧保守。 

 

正本：全體教會、祈禱所、各區辦事處 

副本：總會負責人、總會各單位、全體傳道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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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基會：一貫道道親信眾前往中國風險提示 

海基會 

2025.10.17 

自 2019 年來，本會共接獲 14 件，國人因宗教信仰在對岸，受拘禁、隈制人身

自由陳情案件，其中以一貫道信眾 10件最多。根據近來案例及本會協處經驗，

中共政權對於宗教管控越趨嚴格，並無一般民主國家之宗教自由與信仰保障，

恣意認定違法，嚴厲逮捕囚禁，對象不限中國人民，包含台灣及外國人士都為

其監控與管制對象。為保障國人安全，海基會嚴肅呼籲，臺灣一貫道信眾及道

親，避免赴中參與宗教活動，及觀光旅遊、工作經商等行程，以維護自身安

全。 

一、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律規定 

(一)中華人民共和國《刑法》第 300 條設有「組織、利用會道門、邪教組

織、或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、行政法規」實施罪，情節嚴重者最高可

判處無期徒刑。【《刑法》第 300 條第 1 款：組織、利用會道門、邪教組織或利

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、行政法規實施的，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處罰

金；情節特別嚴重的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，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

産；情節較輕的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，並處或者

單處罰金。】 

(二)一貫道雖未明確列於中國《公安部關於認定和取締邪教組織若干問題的

通知》附件所載之邪教組織；惟依前揭《通知》第 1 條（邪教組織的定

義），實務上仍常將一貫道視為邪教組織。 

(三)依中華人民共和國《宗教事務條例》規定，在其境內進行宗教活動必須

在經過核准設立的固定場所，並經審核通過的宗教教職人員來進行，否

則就是非法行為。今年 5 月更公布施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

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則》；9 月接續公布實施《宗教教職人員網絡行

為規範》，通令各省市地方政府，加大加強對境內各項各類宗教活動與

人員的控制力度及範疇。 

  



二、近年來海基會協處案例 

(一)自 2019年超，海基會迄今受理民眾陳情其家屬在對岸因涉宗教因素遭限

制人身自由案件共計 14 案（16人，因有 2案的當事人為 2 人），其中，當事

人為一貫道信眾最多，計有 10案（11人）。【按：統一教 2案（3人）、基

督教 1案（1人）、清海無上師 1案（1 人）。】 

(二)前揭 10則與國人相關案例，有當事人前往對岸，在道親家中讀經被抓；

也有當事人是前往旅遊，於友人家中遭舉赧被抓；更有當事人已長期在

對岸經商工作，突遭控破壞法律被抓。這些案例當事人多半是長者與單

純宗教信仰，無參與其他政治活動。 

三、相關資料顳示，中共思想本質為無神論，維護政權鞏固是優先事項，任何

宗教活動均涉及信仰價值及組織發展，對政權維穩存在高度風險，前述法

令陸續公布與案例連續發生，已非個案巧合，中共官方對於其《刑法》第

300 條的構成要件定義模糊，執行標準不一，以對人員掌控為先，非以行

為態樣為限，若中國官方已掌握臺灣一貫道組織信眾名單，台灣一貫道道

親信眾，前往對岸參加任何活動，或只是觀光旅行、工作經商、探親訪友

都存在極高風險，國人及民間相關組織不宜輕忽。 

四、除一貫道外，其餘宗教組織亦存有類似風險，在相關案例中尚有統一教、

清海無上師、基督教長老教會、錫安教會等，本會呼籲國人務必明瞭，中

共統治下的社會制度與運作，與正常民主國家差異極大，無宗教自由也無

人權保障，勿輕信宗教交流之名，掉入陷阱、損及個人與群體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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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基會受理國人在陸涉宗教因素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棄整表（自 2019 年迄今） 

海基會 2025.10.17 

 宗教類型 發生時間 事發地點 赴陸事由 案況 備註 

1 一貫道（第1案） 2019.11 廣束 宗教活動 赴陸參加友人安座佛堂事宜，嗣遭公安查緝並關押。 已返臺。 

2 一貫道（第2案） 2024.10 廣束 旅遊 赴陸旅遊，疑因遭人舉報，被查緝並關押。  

3 一貫道（第3案） 2024.10 廣束 旅遊 赴陸旅遊，疑因遭人舉報，被查緝並關押。  

4 一貫道（第4案） 2024.10 廣柬 旅遊 赴陸旅遊，疑因遭人舉赧，被查緝並關押。  

5 一貫道（第5案） 2025.2 廣西 宗教活動 在陸與其他信眾讀經時，遭查緝並關押。  

6 一貫道（第6案） 2025.5 廣束 宗教活動 在陸疑因參與一貫道活動，遭查緝並關押。  

7 一貫道（第7案） 2025.6 廣束 經商 夫妻2人長期在陸經商，遭公安查緝並關押。  

8 一貫道（第8案） 2025.8 吉林 旅遊 赴陸旅遊訪友，遭查緝並關押。  

9 一貫道（第9案） 2025.9 上海 經商 長期在陸經商，突被控涉嫌利用道場破壞法律實施，遭拘捕並關押。  

10 一貫道（第10案） 2025.10 海南 經商 長期在陸經商，突遭公安逮捕，並帶走宗教物品。  

11 統一教（第1案） 2025.1 福建 經商 夫妻2人長期在陸經甯，疑因參與宗教活動，遭查緝並關押。  

12 統一教（第2案） 2025.3 福建 探親 赴陸探親，遭查緝並關押。  

l3 基督教（第l案） 2022.1 廣束 工作 在陸工作，疑因參與傳福音等活動，遭拘捕並關押。 刑滿獲釋。 

14 
清海無上師 

（第1案） 
2023.8 福建 旅遊 赴陸旅遊，因攜宗教物品，遭公安攔查並關押。 刑滿獲釋。 

本表自 108年棄整迄今共 14案（16人）：一貫道 10案(11人）、統一教 2案(3人）、基督教 1案（1人）、清海無上師 1案(1人）。 

 


